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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货车高速追尾
消防破拆救出2人

3月10日7点25分，杭州绕城高速

下沙南往萧山方向1公里附近发生车祸，

2辆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追尾，导致后

车驾驶室2人被困。接警后，杭州白杨消

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消防指战员赶到现场时，被困驾驶

室的司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副驾驶室

的人员意识清醒，但腿部被卡。经过现

场勘查，指挥员立即命令一组指战员协

助交警做好现场警戒，另一组指战员利

用破拆工具和牵引车救人。很快，被困2

人被先后救出，并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交警部门正

在调查中。

通讯员 莫立刚 本报记者 陈立波

交警慰问暖人心

通讯员 曹小花

本报讯 为进一步发挥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

服务中心、服务群众的作用，让困难的群众感

受到党的温暖，苍南县交警桥墩中队党支部书

记金理杰近期带领中队人员，到金乡镇石坪区

上门慰问低保户黄某，了解黄某日常生活情况

及身体健康状况，并送上大米、食用油等生活

必需品，还叮嘱黄某在疫情期间勤洗手，少去

人群聚集的地方，注意安全。

出租房撞老婆情夫
男子持刀勒索获刑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苏雪

本报讯 出租房内撞见老婆的情夫，海宁一

男子不仅将情夫暴打一顿，还要求对方转给自

己10万元。3月9日下午，该案在海宁市法院

开庭审理，男子王某以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

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罚金5000元。

2019年10月28日中午，海宁市许村镇的

一户出租房内，不时传来打斗声和求饶声。房

间内，49岁的王某边喝着白酒，边举着菜刀威

胁妻子的“情夫”严某，“要么留下10万块，

要么就留下一条胳膊，不然别想出这门。”

王某与妻子汪某已经是20多年的夫妻，两

人育有两名子女。多年前，王某因盗窃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5年，夫妻两人的关系降至冰点，

大部分时间汪某都跟王某分开居住。2019年3

月，汪某与53岁的男子严某相识，两人慢慢发

展成情人关系。

这天中午，王某买好饭菜来到妻子的租住

房内，正巧撞见严某坐在妻子床上。一瞬间，

怒火攻心的王某扔下饭菜就对严某一顿毒打。

被妻子拉开之后，王某依然怒气难消，冲进厨

房拿了菜刀，威胁严某给自己转10万块钱，于

是有了开头一幕。

严某拿不出钱来，便通过微信向自己的妹

妹、堂弟等亲戚凑了1万元转给王某。可王某

并不满足，一定要求严某给足10万。同时要求

妻子汪某拿出4万元“精神损失费”，遭到拒绝

后，又将妻子打倒。

汪某几度想报警都未能成功，3人在房间内

僵持了4个多小时，直到严某家人带着警察找

上门，事态才得以控制。

王某归案后，对其向严某索要钱财的事实

多次辩解，声称1万元钱是严某主动赔偿给

他。对此，海宁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对其进行

了法治教育，最终王某供述了犯罪事实，并将1

万元退还严某。

项目警官送平安

为确保辖区内重点工程项目安全有序复工，3月

9日，临海市公安局尤溪派出所民警担任起“项目警

官”，走进辖区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和宿舍，加强安

全检查和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开展防疫和反诈宣传，

当好工程的“护航人”和工友的“贴心人”。

通讯员 王莹莹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小区里两位老人遛狗

时，两条狗纠缠在一起，其中一位老

人倒地后伤得不轻，但大型犬主人不

承认自己狗咬人。这两天，该事件成

为杭州滨江之江公寓业主们热议的话

题（详见本报3月10日4版报道）。3

月10日记者获悉，杭州滨江区城管

部门已对大型犬主人朱女士立案调

查，不过调查进展并不顺利。

“10日一整天，没人主动联系过

我们。”受伤程大伯的儿子小程说，

事件对父亲影响很大。小程说，父亲

作为某知名大学在任学术委员会委

员，一直在为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的

复课作准备，平时也经常受邀到国内

各大高校做讲座，但这次事件后，父

亲面部被缝，情绪低落，工作受到了

影响。

执法人员在9日下午电话联系了

朱女士，对方同意10日上午到城管

局配合作笔录，不过后来又称“临时

有事来不了，隔天再来”。滨江区城

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大型

犬主人的朱女士继续不配合调查的

话，执法人员考虑从外围寻找现场目

击者取证。

据了解，目前已有之江公寓多位

业主表示愿意配合有关部门取证，还

有一些业主提供了以往的照片，证实

朱女士家的金毛大型犬没有人牵狗

绳，在小区里乱跑乱窜，属于屡教不

改，有人还曾向物业投诉。

之江公寓物业张经理提到，3月5

日事件发生后，物业工作人员与小区每

一位养狗业主进行了联系，要求大家遛

狗时遵守规定，不要影响到他人。

至于后续处理问题，滨江区城管

局表示，将进一步查清事实，依法处

理。在犬只伤人事件中，如果查明是

金毛大型犬主人的责任，将根据《杭

州市限制养犬规定》第十六条：犬只

伤人或致人患病的，养犬人应当将被

伤者送至卫生防疫部门诊治，依法负

担全部医疗费用和赔偿损失。城管执

法部门将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

证》，对养犬人处以 2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处理。

同时，为提高市民文明养犬的意

识，滨江城管部门将从之江公寓开

始，在全区范围开展依法、规范、文

明养犬的宣传劝导活动，加大执法巡

查和管控力度。

此次事件也引发杭州其他城区的

关注，余杭区城管局仓前街道执法中

队就在各社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

动，告诫住户不能养大型犬和烈性

犬，每家每户只能养一只小型观赏

犬，同时提供打疫苗办狗症等一站式

服务。对于无证养犬和流浪犬，余杭

区城管局未来科技城执法中队委托了

专业的“捕狗队”，如果接到小区居

民的投诉，“捕狗队”会随执法人员

出动；同时执法人员也会加强巡查力

度规范养狗、遛狗行为。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汪璆 郑勤

本报讯 早春三月，钱塘江上游的

常山港已经进入了禁渔期。3月10

日，在常山港湿地公园、紫港渔业大队

办公楼附近等处的天然水域，30万尾

不小于10cm的大规格鱼种被分批投

放，为禁渔期的常山港增添生命的新

活力。

这些鱼苗从哪里来？这要从去年

的一起公益诉讼案说起。去年6月5

日，因许某春等4人非法捕捞水产品

严重破坏常山港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

环境，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常山县检察

院依法向衢州市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许某春等4人

赔偿天然渔业资源损失、承担相关费

用合计122300元，并在新闻媒体上

公开赔礼道歉。当年9月18日，法院

对该案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支持了

检察机关全部诉求（本报去年6月6

日曾刊发报道《一次电鱼385斤，常山

江里有几个385斤鱼呢？》）。

案件判决生效后，许某春等4人

依判陆续履行了相关义务。许某春等

人对自己的破坏生态资源环境作出了

赔偿，但怎样能让被破坏的环境尽快

修复？在常山县检察院的建议下，衢

州市中级法院决定将前述渔业资源损

失赔偿款用于专项增殖放流，并委托

常山县农业农村局以公开招标的方

式，采购适宜在案涉常山港水域投放

的鱼种。

考虑到常山港水位、鱼种长成

规格等因素，经渔业专家建议和指

导，专项增殖放流活动被安排在3月

10日下午举行。活动过程中，相关

工作人员对放流的青鱼、草鱼等鱼

种进行打样、计量，通过规范、严格

的监督，确保投放鱼种的质量和数

量不打折。

“将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金直接

用于修复生态环境，这在全市乃至全

省都尚属首例。”参与现场鱼苗增殖放

流的常山县检察院检察长姚俊宏说，

这也是检察机关通过尝试“专款活

用”，探索将恢复性司法实践和社会化

综合治理相结合，改善常山港渔业生

态环境的有效方式，“希望能带动更多

的市民投入到守护母亲河渔业资源的

队伍中来！”

“大型犬主人不承认狗咬人”后续

城管：已立案，若查实将没收犬只并罚款

公益损害赔偿金首试“专款活用”
30万尾鱼苗畅游常山港


